
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若干措施

第一章 总则
为落实《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关于北京市加快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意见》，加快北京城市副中心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构建绿色低碳生产模式，助力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特制定本措施。

第二章 支持内容及标准
第一条 支持制造业企业及数据中心绿色低碳改造升级。鼓励制造业企业及数据中心开展节能、节水、减排技术改造、清洁生产改造，加速生产方式绿色化数字化协同转型，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
第二条 支持制造业企业绿色能力提升。鼓励制造业企业全面提升绿色化水平，达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
第三条 支持企业低碳、零碳转型。鼓励制造业低碳零碳发展。对上年度全年碳排放强度同比下降5%及以上，企业通过非交易行为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同比减少500吨及以上的，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

支持制造业企业开展碳足迹管理，准确核算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情况，提升制造业企业碳排放管理水平。对首次开展碳足迹管理且覆盖企业主要业务领域的制造业企业，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

对通过自身节能减排措施，实现碳排放量减少，并在碳交易市场中出售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或其他合规碳减排指标的企业，根据当期碳交易量给予阶梯式奖励，最高给予15万元支持。

第四条 支持可再生能源利用。鼓励工业企业、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因地制宜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从根源上减少碳排放。对建设分布式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污水源热泵、生物质能源及储能等新能源利用项目，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
第五条 支持绿色低碳会展活动。鼓励企业、行业组织举办绿色低碳学术论坛、产业峰会、行业展会、赛事等活动，根据活动规模和行业影响力，最高支持100万元。
第三章 附则
本措施由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绿色低碳转型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通经信局〔2025〕24号）同时废止。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细则多项条款或通州区其他扶持政策的，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给予支持。执行期间，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或遇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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